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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

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资标的名称：江苏海阳锦纶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阳锦纶”）

 增资金额：海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现金出资方

式向公司控股子公司海阳锦纶增资人民币 20,067.22 万元。资金来源为募集资金。

持有海阳锦纶 16%股权的少数股东泰州市新滨江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新滨江公司”）放弃本次增资的优先认购权。

 交易实施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相关程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

议案》。本次交易未达到股东会审议标准，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

 其它需要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的风险事项：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

易标的公司涉及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公司具体增资金额和增加的持股比

例等事项尚待确定，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相关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以有

效的评估值确定每股增资价格，并在授权额度范围内签署相关增资协议，具体金

额和增资后的持股比例以最终实际增资情况为准。在未来实际经营过程中，标的

公司可能面临因政策调整、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造成的经营风险，投资收益存在

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子公司的经营管理情况，强化和实施有效的内部控制

和风险防范机制，积极防范和应对相关风险。本次交易受后续增资协议签订、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国资审批和备案手续等因素影响，最终能否顺利实施尚存

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海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607 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

意，公司获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4,531.29 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1.5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 52,109.84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6,067.22

万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5 年 6 月 9

日出具的“中汇会验〔2025〕9356 号”《验资报告》审验确认。为规范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到

账后，已全部存放于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已与保

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6月27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

额的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6 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公告》。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施

主体

项目

总投资

调整前拟

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调整后拟

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累计投

入进度

（%）

1

年产 10 万吨改性

高分子新材料项目

（一期）

海阳

锦纶
29,230.20 29,230.20 20,067.22 0

2

年产 4.5 万吨高模

低缩涤纶帘子布智

能化技改项目

公司 30,600.00 17,000.00 17,000.00 100

3 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 15,000.00 15,000.00 9.000.00 99.91

合计 74,830.20 61,230.20 46,067.22

注：补充流动资金累计投入进度为截止 2025 年 12 月 31 日数据。

三、对外投资概述



（一）本次交易概况

1、本次交易概况

为加快推进控股子公司海阳锦纶的项目建设，保障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公司

拟使用募集资金以现金出资方式向海阳锦纶增资人民币 20,067.22 万元。本次增

资由本公司全额认购，持有海阳锦纶 16%股权的少数股东新滨江公司自愿放弃本

次增资的优先认购权。

2、本次交易的交易要素

投资类型

□新设公司

☑增资现有公司（□同比例 ☑非同比例）

--增资前标的公司类型：□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未持股公司

□投资新项目

□其他：_________

投资标的名称 江苏海阳锦纶新材料有限公司

投资金额
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人民币 20,067.22

 尚未确定

出资方式

□现金

□自有资金

☑募集资金

□银行贷款

□其他：_____

□实物资产或无形资产

□股权

□其他：______

是否跨境 □是 ☑否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是否需经股东会审议通过和有关部门批准。

公司于 2026 年 1 月 3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关于使用

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本次交易未达到股东会审议标准，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会审议批准。

（三）明确说明是否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四、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标的概况

本次投资标的为江苏海阳锦纶新材料有限公司。

（二）投资标的具体信息

1、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投资类型 ☑增资现有公司（□同比例 ☑非同比例）

标的公司类型（增资前） 控股子公司

法人/组织全称 江苏海阳锦纶新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212910694550033

□ 不适用

法定代表人 陆信才

成立日期 2013/05/16

注册资本 25,000 万人民币

实缴资本 25,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泰州医药高新区创汇路 2号

主要办公地址 泰州医药高新区创汇路 2号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海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

锦纶 6 高性能切片、锦纶 6 高性能纤维生产；化学

纤维、化学制品、纺织品、橡胶制品、塑料制品销

售（不含危险化学品）；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

学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

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

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

学品）；合成材料销售；合成纤维制造；合成纤维销

售；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

合材料销售；产业用纺织制成品制造；产业用纺织

制成品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所属行业 C2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增资标的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科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5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89,027.39 190,455.67

负债总额 104,142.94 102,347.96

所有者权益总额 84,884.46 88,107.71

资产负债率 55.09% 53.74%

科目
2024 年 1—12 月

（经审计）

2025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82,153.96 204,474.37

净利润 3,470.47 3,223.25

3、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本次增资前，海阳科技持有海阳锦纶 84.00%的股权，泰州市新滨江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持有海阳锦纶 16.00%的股权。本次增资价格将以评估机构出具的评

估结果为准，增资后，公司将增加在海阳锦纶的持股比例。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本次交易标的公司涉及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公司具体增资金额和增加的

持股比例等事项尚待确定。本次增资后，海阳锦纶仍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继续

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后续将及时公告增资进展情况，增资后的持股比例

以最终实际增资情况为准。

（三）出资方式及相关情况

本次增资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以现金出资方式出资，不涉及实物资产、无形

资产、股权等出资方式。

五、增资标的其他股东基本情况

（一）其他股东



法人/组织全称 泰州市新滨江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21291722266150A

□ 不适用

法定代表人 范慧

成立日期 2000/08/18

注册资本 433,000 万人民币

实缴资本 433,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泰州经济开发区滨江工业园疏港路 2号

主要办公地址 泰州经济开发区滨江工业园疏港路 2号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泰州港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与标的公司的关系 海阳锦纶股东，持股比例为 16%

主营业务

基础设施开发、高新科技开发；房屋租赁、汽车租

赁及其他设备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建设工

程施工（除核电站建设经营、民用机场建设）；建设

工程设计；房地产开发经营；旅游业务；道路货物

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林业产品销售；花卉种

植；园艺产品种植；建筑物拆除作业（爆破作业除

外）；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新型

金属功能材料销售；金属矿石销售；工业自动控制

系统装置销售；合成材料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

合金材料销售；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销售；金

属制品研发；金属制品销售；金属工具销售；建筑

用金属配件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研发；

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金属包装容器及材料销售；金

属结构销售；冶金专用设备销售；五金产品零售；

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工业工程设计服务；园

林绿化工程施工；规划设计管理；农业机械销售；

大气环境污染防治服务；土地整治服务；土地使用

权租赁；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金属材料销售；

金属材料制造；常用有色金属冶炼；国内货物运输

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

可审批的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货物进出口；石

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农产品的生产、销

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农副产品

销售；初级农产品收购；粮食收购；食用农产品零

售；食用农产品批发；新鲜水果批发；新鲜水果零



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电子产品销售（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六、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海阳锦纶增资，主要是基于募投项

目实际建设的需要，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符

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本次增资行为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向和募投项目建设

内容，不存在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的情况，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

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向海阳锦纶增资前后，其均在公司财务合并报表范围之内，本次增资不

会对公司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

七、对外投资的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增资标的公司涉及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公

司具体增资金额和增加的持股比例等事项尚待确定，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相

关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以有效的评估值确定每股增资价格，并在授权额度范

围内签署相关增资协议。在未来实际经营过程中，标的公司可能面临因政策调整、

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造成的经营风险，投资收益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

子公司的经营管理情况，强化和实施有效的内部控制和风险防范机制，积极防范

和应对相关风险。本次交易受后续增资协议签订、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国资

审批和备案手续等因素影响，最终能否顺利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后续将及

时披露本次增资进展情况，具体金额和增资后的持股比例以最终实际增资情况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的事项

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



向控股子公司增资的事项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海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1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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